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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书多采用邮寄送达的方式，较之以往主要采取直接送达，

既节省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也有利于提高诉讼效率。但从

近几年运行来看，邮寄送达的效果却一年比一年差。突出的

表现是在邮寄送达普及后，当事人对邮寄送达的材料要看是

否为法律文书，因对法律的不够了解对属法律文书的因害怕

承担责任通常予以拒收。现邮寄送达存在的问题也相应地突

显出来，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邮政工作人员方

面的原因。由于邮递员的素质有差异，工作责任心不一，导

致送达问题。如：有的邮递员因乡下下雨道路不好走或被送

达人难找，在送达一次甚至未送达的情况下，不经过了解、

走访，即私下注明收件人外出或其他原因予以退回。更有甚

者还自己签名造成法院缺席判决，导致在后续的强制执行过

程中才发现判决书实际上并示送达，从而导致审判监督程序

的启动。还有的邮递员对不同住的被送达人家属或邻居进行

欺骗，骗取签收人签名发生无效送达，这些行为不仅浪费司

法资源，还延长了审理期限。 二是当事人方面的原因。有的

案件因原告的不了解或基于私心，在被送达人不在家或外出

时替被送达人签收，而被送达人并不知情，如果法庭在开庭

时不严加审查，则会以被送达人无故缺席而作出判决，无形

中剥夺了被送达人知情权和其他合法权益并导致信访或重新

开庭或启动审判监督程序进行再审。 三是衔接上出现问题。

采用邮寄送达信息反馈不及时，耽误审理期限。因由立案庭



邮寄送达时对属外地的被送达人，邮递回执不能及时到达审

判的法庭，出现衔接问题。有时开庭时才发现没有被送达人

的回执，与立案庭联系时称已送达但无回执，使审判人员只

有在查询后才能开庭。同时，邮寄送达使审判人员开庭前对

被送达人基本情况不了解，与被送达人缺乏有效沟通。同时

在开庭后裁判文书送达，因当事人不到庭，法院去送达裁判

文书时又要寻找被送达人，同样要花费必不可少的送达时间

。另外，法庭因送达法律文书占据大量办案时间，也使审判

人员不能专心于审理业务。 四是邮寄送达受制于有关法律的

权限。邮寄送达在当事人在家收下送达文件而拒绝签名或拒

绝签收时，因邮递单位无法律规定权限不能适用留置送达使

送达不成，从而导致需法院二次送达。邮寄送达时邮递人员

无权要求被送达人签署送达地址确认书，为以后送达留下隐

患。 针对以上情形，笔者认为法院应在立案庭专门成立送达

组实施送达。送达组可以由审判员和书记员及其他人员构成

。这种做法有以下优点： 1、经过第一次应诉送达，可以节

约第二次送达裁判文书的时间，也为以后执行提供方便。 2

、在应诉送达时审判人员与书记员可以及时了解情况，采取

应对措施。一是可以实时了解当事人现状，对被送达人经调

查下落不明的可以及时通知原告缴纳公告费，缩短办案周期

；二是加强与当事人沟通，在庭前做调解工作，也可在征得

当事人同意情况下当场调解结案，适应大调解格局；三是对

离婚案件，可以与十周岁以上子女进行谈话征求子女意见，

避免当事人子女在开庭时出庭而影响学习时间并可减少当事

人子女心理负担；四是对当事人拒绝签名的可适用留置送达

，避免二次送达；五是对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可以在征求



被告意见情况下，协商举证期限，缩短审理期限；六是适用

简易程序审理的，送达人员可以要求原告提供被告的确切地

址和联系方式，用电话通知当事人开庭或到法庭领取应诉手

续或裁判文书。 3、成立专门送达组，可以将法庭审判人员

从繁重的送达业务中解放出来，使之专心办案，从而增加办

案时间、提高办案效率。 综上，尽管邮寄送达有方便、快捷

的特点，但已不符合现行法院运作机制，应当予以限制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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